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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5年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能力調查實施計畫 

 

一、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5年度縣市學生學習能力檢測命題與分析計畫。 

二、目的： 

(一)以標準化測驗進行學生學習能力檢測，透過測驗數據分析學生在國語文、數學及

英語文三個學科的學習狀況，協助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概況及有待加強之內容向

度，以作為教學調整及學校輔導策略參考。 

(二)檢測結果將作為教育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研議提升學生學習能力方案，確保教

育資源分配符合學生的實際需求。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油廠國小 

(三)協辦單位：分區協力學校 

四、實施對象：本市國小5年級學生，預計施測22,329名學生，共計920班。 

五、實施內容： 

(一)學科科目：國語文、數學、英語文，皆為4選1單選題，施測時間每科40分鐘。 

(二)學生個人特質問卷：採線上填答，填答期程自115年5月7日至6月30日。 

六、實施時間：115年5月28日(星期四)，其他檢測重要期程表如附件一。 

七、實施地點：全市各受測學校依施測科目安排適當之試場 

(一)國語文、數學及英語文等三科，以原班級上課地點為原則。 

(二)學生個人特質問卷須用電腦或載具填答，由各校安排場地。 

八、實施流程： 

項次 辦理內容 國小時間 所需時間 

 

1 

1.施測學校教務(導)主任會同主試

人員啟封試卷袋 

2.主試人員到達施測班級 

09:10-09:20 

 

09:20-09:30 

10分鐘 

 

10分鐘 

 擺放題本及答案卡(教室淨空)  10分鐘 

2 學生進行第一學科作答—國語文科 09:40-10:20 40分鐘 
(含施測指導語說明時間) 

 擺放題本及答案卡(教室淨空)  10分鐘 

3 學生進行第二學科作答—數學科 10:30-11:10 40分鐘 
(含施測指導語說明時間) 

 擺放題本及答案卡(教室淨空)  10分鐘 

4 學生進行第三學科作答—英語文科 11:20-12:00 40分鐘 
(含施測指導語說明時間) 

【備註】測驗時間原則上請參照上表，若學校各節時間與上表有些許差距，得依各

校時間進行調整，施測科目順序國語文、數學及英語文不得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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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全市各國小配合試務工作及注意事項： 

(一)擇定施測人員： 

1.主要承辦人員： 

由施測學校擇一人員負責配置主試人員之班級及相關行政事務；施測當日由教

務(導)主任會同一名主試人員簽名後開啟試卷袋(全程錄影存證)。 

2.主試人員：由承辦人優先調派該節任課教師擔任主試人員（主試人員不得擔任有

其子女之班級），若遇人員不足時，則以調派當日無課務之人員擔

任。 

3.巡場人員：依各校人力安排巡場人員。 

(二)測後試題本交由各校自行使用，不予回收，惟相關著作權屬臺中教育大學及本

市持有，限於教學與研究用途。 

(三)受測學生原始作答資料（Excel檔）及分析報告，各校可由「學力檢測網站」下

載檢測結果。 

(四)施測當日，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然災害，請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即時公告，如

遇本市發布「停課」訊息，則順延至次一工作日舉行。 

(五)各校領卷、繳卷分配表及測驗標準作業程序如附件二、附件三。 

(六)保密規範：受測學校承辦與主試、巡場人員共同負責督導施測過程，施測之執行

者(含學校領卷、資料保管、繳卷及主試、巡場人員等)對其學生之個

人資料、測驗題本內容應予保密，避免任何經手之各項資料討論與外

流。 

十、公(差)假：全市各國小派員領卷、繳卷之承辦人員，由該學校惠予公(差)假登記。 

十一、獎勵方式： 

辦理本案有功人員及協辦學校相關人員得依「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稚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

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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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115年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能力調查重要期程表 
 

序號 日期 項目 內容 參與人員 負責單位 

1  
115年3月31日 

（星期二） 

學力測驗採購

事宜 

1.學力測驗委託勞務

採購招標。 

2.完成與中教大統測

中心合作細節。 

 油廠國小 

2  
115年4月22日 

（星期三） 

測驗說明會 

(線上辦理) 

說明測驗流程、注意

事項與工作分配 

受測國小教務

(導)主任 

教育局 

油廠國小 

3  

115年5月7日 

(星期四)至 

1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學生個人特質

問卷線上填答 

各校安排時間(填答時

間1節課)至臺中教育大

學「國民小學學生基本

學習能力測驗網站」指

定網址進行問卷填答 

受測學校 教育局 

4  
115年5月27日 

(星期三） 
受測學校領卷 領卷與簽收 受測學校 

分區協辦

學校 

5  
1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正式施測 進行檢測 受測學校 

分區協辦 

學校 

6  

1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下午3時前 

受測學校繳交

施測後試務資

料 

受測學校至分區協辦學

校完成繳交「施測繳回

資料袋」，並完成簽收 

受測學校 

分區協辧

學校 

油廠國小 

7  

 

115年6月5日 

(星期五） 

中教大公告檢

測題目及答案 

 

中教大網站公告 

 

教育局 
教育局 

8  

115年6月9日 

(星期一)至 

115年6月13日 

(星期五) 

 

各學校提出疑義，由教

育局彙整後6月13日(星

期五)前向中教大提出 

受測學校 
教育局 

中教大 

9  
115年6月25日

前 
 

繳交學生名冊暨答案卡

圖檔予中教大 
油廠國小 

教育局 

油廠國小 

中教大 

10  

 

115年8月21日 

(星期五) 

施測結果查詢 

各校至臺中教育大學 

「學力檢測網站」進行

成績查詢（網址將另案

公告） 

受測學校 教育局 

11  116年1月21日 
數據分析及成

效評估 

學力測驗數據分析及學

習成效評估工作坊 
油廠國小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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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115年國小學學生學習能力調查 
分區協辦學校及各校領(繳)卷分配表 

 
一、以11校作為分區協辦學校，進行學校試卷領(繳)作業。 

二、分區協辦學校分別為： 

分區

序號 

分區協辦

學校 
試卷領（繳）學校名冊 

1 六龜國小 六龜區(5)、那瑪夏(2)、桃源(5)、甲仙(2)、茂林(2) 

2 旗山國小 旗山(6)、美濃(9)、內門(5)、杉林(5) 

3 阿蓮國小 阿蓮區(3)、茄萣(4)、路竹(8)、湖內(5)、田寮(2) 

4 前峰國小 岡山區(8)、橋頭區(5)、永安(3)、彌陀(3)、燕巢(6)、梓官(2) 

5 八卦國小 仁武區(6)、大樹(8)、大社(3)、鳥松(3) 

6 永芳國小 大寮區(10) 、林園(6) 

7 瑞豐國小 前鎮區(14)、小港(13)、旗津(3) 

8 忠孝國小 鳳山區(22) 

9 河濱國小 三民區(14)、鹽埕(3) 

10 前金國小 前金區(2)、新興(4)、鼓山(9)、苓雅(8) 

11 油廠國小 楠梓區(9)、左營(12) 

 

三、試卷領（繳）說明： 

1.試卷統一領用時間：115年5月27日（三） 

2.答案卡統一繳回時間：115年5月28日（四） 

3.各協辦學校試卷領（繳）由委託勞務廠商配送寄達及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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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測驗標準作業程序(受測學校) 
 

一、測驗前 

時間 工作內容 

施測前一星期 

1.擇定施測前領卷人員及施測後繳卷人員，於期限內完成領卷、繳卷工

作。 

2.擇定所需數量（同施測班級數）之主試人員，國小優先調派任課教師擔

任主試人員，依各校人力安排各年級巡場人員。 

3.召集施測當日承辦人員、主試人員、巡場人員，受測班級導師及相關試

務工作人員，說明施測流程及檢測目的，以建立正確觀念俾利施測工作

進行。 

4.請提醒受測班級學生先行備妥2B鉛筆及橡皮擦劃卡使用直尺、三角板及

量角器並請任課教師於施測前進行劃卡說明。 

施測前一日 

1.擇一適當場所作為「試務中心」，須有門禁管制。 

2.派專人至分區協辦學校領卷，並於「試務資料領取清點驗收單」上簽

名。 

3.將領回之「試務資料」妥為封存保管，並錄影存證。 

4.領卷時間：下午1時30分至下午4時。 

 
二、測驗當日 

時間 工作內容 

施測前 

1.班級導師於施測前安排學生座位(依座號) 、清點該班級人數，書寫於

黑板上。 

2.主試人員須於施測當日向教務（導）主任簽名領取試卷資料袋，主試人

員應攜帶「試務資料」，於國語科施測前10分鐘到達受測班級。 

3.第一節下課鐘響，請受測學生離開試場，提醒受測學生利用第一節下課

時間進行如廁及飲水等個人活動並於施測前回到班級座位。 

4.受測學生離開試場後，請主試及巡場人員關閉班級前、後門，拆封「第

一考科試卷資料袋」，清點試題本及答案卡無誤後，分發置於受測學生

桌面。 

5.自國語科開始測驗起，主試人員請確實清點受測學生人數，如遇學生無

故缺席，則請巡場人員協尋。 

6.主試及巡場人員務請維持試場秩序，避免其他人員或學生於試場外逗留

或喧嘩，干擾施測之進行。 

施測中 

1.時間控管： 

(1)受測學校第二節課上課鐘響後，即代表正式施測，主試及巡場人員務

請確實掌握每一施測流程之時間控管。 

(2)除特殊情況外，受測學生未經許可，不得自行離開試場，測驗時間結

束前，亦不得提前交卷。 

(3)主試及巡場人員務請確實掌控各考科測驗時間。 

(4)主試及巡場人員請利用各考科間休息及測驗前之預備時間，整卷及發

放考科試題本及答案卡。 

(5)受測學生於受測學校既定之下課休息時間，均可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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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測驗時間說明，其中包含三個時間點： 

(1)上課鐘響前：試卷清點分發。 

(2)測驗時間40分鐘：含指導語說明（不宜超過2分鐘）及作答時間。 

(3)下課鐘響：答案卡收回、清點確認後，置放入答案卡袋，並將封口封

妥後由主試人員於封口簽名或核章。 

※「試卷清點分發」、「答案卡收回清點」不含在測驗時間，請主試人員

確實掌控各階段時間。 

3.主試人員在宣布測驗開始後，請確實記錄開始時間點及計算該考科作答

結束時間，並書寫於黑板上。 

4.「試場紀錄表」之填寫： 

主試人員於每考科測驗過程中，請依受測學生實際出席及特殊狀況以原

子筆填寫於該考科之「試場紀錄表」中，每份均請主試簽名無特殊狀況

仍需簽名繳回。 

5.考科試題本、答案卡之分發： 

(1)主試人員請利用各考科間之休息時間或預備時間，清點考科試題本及

答案卡無誤後，分發置於受測學生桌面。 

(2)受測學生作答前，請其先行核對答案卡上之個人資料。 

(3)宣布「測驗開始」後，請受測學生先行檢閱考科試題本及答案卡是否

有污損、缺頁或印刷不清之情況。(若遇學生未有答案卡不在施測名單

如轉學生仍應施測，請提供備用題本與答案卡，並於答案卡協助學生

填寫基本資料。) 

6.考科試題本、答案卡之回收： 

(1)主試人員宣布該考科作答結束後，請受測學生將考科試題本及答案卡

置於桌面，由主試人員依序收卷(答案卡)，於清點確認無誤後，受測

學生始得離開試場自由活動，並請提醒於下個考科前回到試場外等

候。 

(2)主試人員務請將各考科之答案卡，依照受測學生編號由小到大（含未

使用及備用答案卡、正面朝上整理清點後，置回「考科試卷資料袋」

內之「答案卡袋」彌封並簽名或核章。 

施測結束 

1.清點試務資料：第三考科劃記完畢後，主試人員務請確實清點並彌封簽

名或核章以下各項資料：（以班為單位） 

(1)第一考科(國語文)答案卡(袋)。 

(2)第二考科(數學)答案卡(袋)。 

(3)第三考科(英語文)答案卡(袋)。 

2.主試人員攜帶彌封簽名或核章之「施測繳回資料袋」送交教務處，學校

應擇專人彙整所有受測班級「施測繳回資料袋」。 

3.「施測繳回資料袋」繳回：受測學校應於115年5月29日下午3時前擇專

人繳回各分區協辦學校。 

 

 

 


